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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雇合约
雇主：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雇用　　　　　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为家教老师一职，双方订立本合约，自雇用日开始愿履行本合约下列条款之一切规定，本合约一式两份，由双方各执一份存照。
第一条 聘雇日期及家教时间：
1. 甲方雇用乙方日期：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
2. 乙方固定于每周        ，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为授课时间。 
第二条 薪资事宜：
1. 薪资以小时支付并按其实际授课之时数计算，甲方每小时给付乙方薪资        元整。
2. 薪资支付固定为每     支付一次，定于       日为固定发放日，如遇假日，甲方应提前准时支付乙方薪资，不得延误。           
第三条 出勤事宜：
1. 当乙方有迟到之情况发生，需礼貌性通知甲方。且若每月迟到三次(含)以上或当月累积迟到三十分钟（含）以上，甲方得以扣罚乙方一次上课之薪资所得，乙方不得有异议。
2. 乙方若遇a.身体不适、b.临时有其它要事或c.遇有台风、地震之无法抗拒之天灾因素而不克授课时，乙方应于上课一小时前告知甲方，并且由甲方视情况与乙方协调择期补课，或以当次缺课不列入薪资计算。
第四条 家教之工作规范：
1. 乙方不得在授课期间，借故接听私人电话过长，而影响到教学正常进行。
2. 乙方不得在课堂中谈论与课程内容无关之言语。
第五条 雇主应有之责任：
1. 甲方应提供安全之授课场所，不得侵犯乙方之人身自由。
2. 若无取得乙方同意，甲方不得借故要求乙方教授与课程无关之内容。
第六条 合约终止及管辖法院
1. 合约终止必须经过双方同意，提议终止之一方，必须于二十个工作天提出终止请求，否则视同违约。
2. 如有违约之情形发生，或因本合约引起之疑义、争执或纠纷双方同意依诚信原则解决之，如有诉讼之必要时，双方同意以甲方户籍所在地之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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